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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等同采用国际标准 即

信息技术 可移植操作系统界面

第一部分 系统应用程序界面

引言

本标准的目的是在 操作系统文档的基础上 定义一个标准的操作系统界面和环境 以支持

应用程序在源码级的可移植性 本标准主要供操作系统的实现者和各种应用程序的开发者使用

是以美国 为基础的 这是整个可移植操作系统界

面 的第一部分 系统应用程序界面即

标准的组织

本标准由四大部分组成

范围的陈述 第 章

定义和全局概念 第 章

各种界面功能 第 章

数据交换格式 第 章

大多数的条目单独描述一种服务界面 服务界面的 语言表述在各个函数的 格式 条内给出 说

明 条提供了由服务界面执行的操作的说明 可能提供某些实例解释所描述的界面 在大多数情况下

在 返回 和 出错 条规定了返回值和可能的出错条件 参阅 条用于指导读者参照其他有关的条 为

了帮助读者理解 本标准还提供了几个附录 都作为参考件 这些附录提供了一些补充材料 提供了国

际标准的制订者作出技术选择过程中的一些观点 也提供了一些信息以强调本标准一些条所描述的界



面的结果

基本文档

本标准描述的各种界面功能是基于 其前身是 提出并出版的

标准 而 以及 都是基于

和 文档 但是 只要可能 尽量考虑了

与各种从 导出的或与 兼容的系统的兼容

背景

的制定者代表了 系统社团的各个侧面 代表了硬件厂商 操作系统和其他软件开

发工具的销售商 软件设计者 顾问 学者 作家 应用系统程序员及其他人员 在审议期间 国际标准制

定者查阅了已经发表的和正在制定中的其他有关国际标准 本标准制定者也查阅了有关的中国国家标

准

从理论上讲 本标准描述了一组基本服务 这些基本服务对于有效地构造应用程序是必需的 并已

经用 编程语言定义了一种访问这些服务的界面 这种界面建立了标准语义和语法 由于此界面可使

应用程序的编者编写可移植的程序 该界面的开发一直以此为目的 因此它已被命名为

即可移植操作系统界面的缩写

术语 虽然原先用来表示 但是更确切地说是用来表示相关的标准

和国际标准 部分的一个系列 故用 作为整个系列标准的总名

字 而用 表示此系列中各个分标准的名字 即用 来表示 和

也用来表示本标准

读者

本标准预期的读者是所有关心开放系统 关心公共应用环境和所有关心基于 系统的工业标

准操作系统的人员 至少包括下列四种人员

购买硬件和软件系统的人员

管理公司的人员 这些公司与将来的计算机方向有关

实现操作系统的人员

开发可移植的应用程序的人员

目的

以下若干原则制约了本标准的制定

面向应用

本标准的基本目的是通过为基于 系统文档的可移植操作系统的界面的规格说明制定一种

清晰 一致并且是无歧义性的标准 促进不同 系统环境间应用程序的可移植性 本标准整理了现

有的 系统的共同的定义 而不是定义一个新的系统界面

界面 而不是实现

本标准定义了一种界面而不是规定实现 没有指出任何函数实现的细节 虽然在附录 参考件 中

有时指出了以往的实践 常量 例如信号和出错编号 都用符号而不是用数字给出

源码兼容性而不是目标码兼容性

本标准的目的是在一个遵循本标准的系统上编写的源程序可以搬到另一个遵循本标准的系统上经

过编译后正确地执行 即使基础硬件相同 标准也不保证在一个实现上编译后的可执行码 目标码或二

进制码 也可以在另一个遵循本标准的实现上执行 然而 在二进制的兼容性方面不设置任何障碍 某些


